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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46/2021_2022_2010_E5_B9_

B4_E7_A6_8F_c65_646311.htm 一、报名 （一）文化考试报名

1、符合《2010年福建省普通高校招生报考简章》中报名条件

者均可报考。 2、所有拟报考普通高校艺术类专业和按艺术

类专业招生办法招生的非艺术类专业（以下统称为艺术类专

业）的人员，均须办理文化考试报名手续。 3、艺术类考生

文化考试报名与普通高考报名同时进行，逾期不予补报。报

名办法与文史、理工类相同。 （二）专业考试报名 1、所有

艺术类考生均须参加省高招办统一组织的专业考试（以下简

称省级专业统考）。艺术类各专业类别的省级专业统考报名

时间、地点见附件1。 2、招生院校组织的专业考试（以下简

称校考）的报名时间由招生院校按教育部规定自行规定并向

社会公布。 二、招生计划 1、独立设置本科艺术院校的艺术

类本科专业（含经教育部批准按照独立设置本科艺术院校艺

术类本科专业招生办法执行的院校专业，下同）可不编制分

省分专业招生计划(以下简称来源计划)；其他高校的艺术类

本科专业及所有高校(含独立设置本科艺术院校)的艺术类高

职(专科)专业均须编制来源计划。 2、由于实行“平行志愿”

投档与录取模式改革，艺术类来源计划须分文科或理科编制

并公布，录取时按文科或理科分别投档录取。 3、专业由院

校组织考试的合格生源与计划比原则上应按照4∶1的比例安

排。 4、编制来源计划的时间及工作要求应按照教育部有关

来源计划编制办法执行。 三、招生简章 招生院校要按照教育

部有关规定制订艺术类专业招生简章，以适当方式向社会公



布，并于2010年1月31日前向我厅和省高招办备案。 四、考试

（一）专业考试 艺术类专业考试分为省级专业统考和校考两

种形式。 1、省级统考 （1）2010年我省艺术类省级专业统考

分为音乐类、美术类、舞蹈类、播音主持类、编导类、影视

表演类、时装表演类、摄影类、书法类、艺术教育类、音乐

学（南音方向）类等11个相关的专业类别安排考试（见附件2

） （2）所有报考艺术类专业的考生均须选择相应的专业类

别参加省级专业统考。省级专业统考合格的考生，方可参加

院校组织的专业校考。 （3）省级专业统考各类别考试的科

目及要求见附件1。 （4）参加省级专业统考的考生，须持本

人《艺术类专业准考证》和二代居民身份证，按时到省级专

业统考考点报名，办理参加省级专业统考相关手续，缴交专

业考试费，并按考点安排的时间、场地及其他要求参加专业

考试。 （5）考生须于2010年1月5日前（正常上班时间）到本

人高考报名确认点所在县（市、区）高招办签领本人《艺术

类专业准考证》（由设区市高招办负责打印，并在背面加盖

设区市高招办红色公章后装入带挂带的塑料套内）。签领时

，考生还必须在本人《艺术类专业准考证》正面考生签名栏

处签上自己的姓名（注意字体大小应符合正常书写，防止字

迹潦草或太小）。 （6）省属高校艺术类专业招生和非省属

的民办高校、独立学院的艺术类本科专业及所有高校的艺术

类高职(专科)专业招生均应直接使用省级专业统考成绩，学

校不再组织校考；非省属高校的艺术类本科专业招生可直接

使用省级专业统考成绩，有特殊要求的应在省级专业统考合

格考生范围内组织校考。 （7）省外院校（不含民办高校、

独立学院）艺术类本科专业如确需在福建省设点组织校考的



，须于2010年1月31日前向福建省高招办提出申请，经批准备

案后才能够在我省设立的考点组织校考。我省确定福建师范

大学为省外院校在我省校考的考点。凡在我省设点校考的院

校，均须与考点高校签订协议书，商定具体考试时间等有关

考试事项。 （8）省级专业统考的各类别成绩总分满分均

为300分。省级专业统考合格线待考试结束后由省高招办另行

公布。省级专业统考合格线只作为考生参加当年校考的资格

线。 2、校考 （1）校考的时间、地点、考试科目均由招生院

校按教育部有关要求自行确定，并在招生简章中向社会公布

。 （2）参加校考的考生，须持本人《艺术类专业准考证》

和二代居民身份证及《2010年福建省普通高校招生艺术类专

业省级统考合格证书》（以下简称《省级统考合格证书》）

按时到校考考点报名并参加考试。未持有本人《省级统考合

格证书》者，学校不得让其参加校考；擅自违规参考者，省

高招办不得承认其校考成绩。 3、考试组织管理 （1）省级专

业统考工作实行省招委会领导下设点高校负责制。各专业类

别的省级统考考评人员在全省招生院校推荐的考评人员名单

中随机产生后，由设点高校具体管理。各设点高校要严格按

照教育部有关文件规定和《2010年福建省普通高校招生艺术

类专业统一考试考务管理规则》（由省高招办和省招委会招

生监察办公室制定并印发）制定相应的专业考试实施细则，

于2010年1月5日前报省教育厅和省高招办备案，并切实负起

责任，加强领导，精心组织，确保省级专业统考工作公平、

规范、安全、有序进行。 省级专业统考设点高校须于2010年1

月31日前在学校网站上公布考生省级专业统考成绩及成绩分

布情况，向省级专业统考合格考生发放《省级统考合格证书



》，并向省高招办报送考生省级专业统考成绩（报送格式见

附件3）。省高招办须在网站上向招生学校提供省级专业统考

合格考生名单查询、向考生本人提供成绩、位次等查询服务

。 （2）校考工作由招生学校按教育部有关规定负责组织实

施，实施办法须报我省教育厅和高招办备案，并接受我省教

育厅和高招办的指导与监督。校考合格标准由招生院校根据

各专业的特点和要求自行确定。 校考合格考生名单、校考成

绩（合格证书发放数量原则上按本校在我省艺术类招生计划4

倍的比例发放）须于4月15日前通过福建高招网站报我省高招

办，同时在学校网站上公示考生校考成绩，发放校考成绩合

格证书，并将加盖公章的“校考合格考生名单”用特快专递

寄“福建省高招办”（地址：福建省福州市北环中路59号，

邮编350003），作为核准考生是否可以被投档以及录取的依

据之一，逾期不予受理；凡违规的所谓“校考合格名单”省

高招办不得接受。 （二）文化考试 艺术类考生均须参加福建

省普通高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报考文科艺术类的考试科目

为：语文、数学、外语、文科综合；报考理科艺术类的考试

科目为：语文、数学、外语、理科综合。 100Test 下载频道开

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